
农学院 2024 级植物生产类

专业分流实施细则

推进大类招生与专业分流培养，是我校适应时代与社会

发展需要、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构建通识教育、专

业教育、实践创新与个性发展有机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重

要举措。实行大类培养，允许学生在大类内自主选择专业，

为学生个性化自主学习提供了更多空间，有效激发了学生的

学习主动性、自觉性与创造性。为规范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

作，根据《关于做好 2024 级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的通知》

和《广西大学大类招生专业分流管理办法（2022 年修订）》

（西大教〔2022〕106 号）的通知精神，经学院讨论研究，

制定本办法。

一、组织管理

学院成立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小组（简称“工作小

组”），组长由学院院长担任，成员由学院教学副院长、专

业负责人、教学办、学工组等相关部门组成，负责本学院大

类招生专业分流具体工作的实施、管理与协调。具体分流工

作小组名单为：

组长：张积森

成员：韦燕燕、杨细平、谭辉华、罗聪、张博、陈福平

二、分流原则

（一）需求导向、供需对接的原则。学院坚持以国家、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需求为导向，结合学院学科专业发



展需要，合理布局专业设置， 将植物生产类专业分流设置

为农学专业、植物保护专业和园艺专业。

（二）自主申请、遵循志愿的原则。专业分流时，坚持

以学生为中心，充分尊重学生志愿，以学生填报的志愿顺序

为主要依据。

（三）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

作的办法、细则、程序和结果都要公开，确保专业分流工作

的透明度和公正性。

三、分流模式

分流采取“2+2”的模式。学生进校后，前两年修读大

类基础平台课程，后两年分流到该大类所涵盖的相关专业进

行专业学习。学院于第四学期组织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

填报志愿，并按照专业分流实施细则进行专业分流。

四、分流依据

（一）各专业可接收学生人数由学院根据各专业的教学

及实验条件、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合理设定专业人数上限。

植物生产类学生将分流到农学、植物保护和园艺三个专业，

各专业接收学生人数上限均为 81 人。学生申请分流时需填

写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和第三志愿。志愿优先顺序为：第一

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如申请第一志愿专业人数超过

上限人数，则对填报第一志愿的所有学生的前三学期的成绩

取最大值进行加权平均分排序，排在第一志愿专业人数上限

之后的学生将分流到第二志愿；如第二志愿专业人数已达上

限，则对填报第二志愿所有学生的前三学期的成绩取最大值

进行加权平均分排序，排在第二志愿专业人数上限之后的学



生将分流到第三志愿。有特殊需要保护的专业，需和教务处

商定并报学校审批。

（二）在符合第（一）条分流依据条件下，鼓励大类内

学生自主选择专业。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与职业规划，结

合自身的学业情况，按要求填报专业分流志愿。

（三）招生时已确定专业的学生，不再进行分流；因休

学等原因编入到 2024级大类招生专业学习并已分流的学生，

不再参加分流，仍保留以前分流时所确定的专业。

（四）某些专业对应课程有特别要求的，学院应在学生

入学后的第一学期提出并公布，供学生填报志愿时参考。

五、分流程序

（一）学院根据学校 2024 级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工作通

知要求，制定学院分流实施细则并在年级群、学委群和班级

群发布分流通知、实施细则、专业简介及各专业负责人姓名、

联系方式等相关信息。

（二）在学生填报分流志愿前，学院将召开农学院 2024

级植物生产类本科生专业分流动员答疑会并指定专业负责

人解答有关专业问题。

（三）各班班主任应召开班会，指导学生开展专业分流

工作。

（四）学生根据自身兴趣爱好与职业规划，结合自身学

业情况，根据专业分流工作日程安排填写分流志愿表，并确

定好专业顺序，由各班学委汇总后于 2026 年分流工作通知

规定时间交至学院教学办。

（五）学院工作小组根据本院大类招生专业分流实施细

则结合学生填报志愿确定专业分流学生名单，经学院党政联



席会议讨论通过后，在学院信息公布平台公示 5 个工作日，

经公示无异议后，学院按规定将《广西大学普通本科生大类

招生专业分流名单汇总表》报教务处。

（六）学生如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专业分流工作小

组书面反映，由工作小组负责答复。如对答复有异议，工作

小组将相关情况向学院党政联席会报告，由学院党政联席会

研究决定后回复。

（七）学院收到审批的名单后，及时做好分流学生的学

籍变动相应工作，落实分班、排课、选课等有关事宜，确保

学生按时进入专业分流培养阶段。

农 学 院

2026 年 3 月 26 日


